法律文件送达授权委托书

兹授权林荣作为境内法律文件接受人，代本公司接受中国境内法律文件送达。授权期限从2008年2月20日至2013年2月19日。

授权人签字/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（自然人签字/法人盖章）

被授权人签字/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被授权人地址武平县岩前工业集中区标准厂房B-09幢
联 系 方 式 0597-4582168，13656926260      

2008年2月20日

备注：本委托书由境外投资者（授权人）与境内法律文件送达接受人（被授权人）签署，该委托书应明确授权人代为接受法律文件送达，并载明被授权人地址、联系方式。被授权人可以是外国投资者设立的分支机构、拟设立的公司（被授权人为拟设立的公司的，公司设立后委托生效）或者其他境内有关单位或个人。

